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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资信有限公司

利害关系隔离和回避制度

（2023 年 1 月修订）

第一条遵从评级业务开展的“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和一致

性”原则，保证上海资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信

用评级业务规范发展，根据国家相关行业管理规范和公司规

章制度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本制度适用于公司信用评级从业人员。

第三条公司与受评经济主体或者受评债务融资工具发

行人存在下列情形的，不得受托开展信用评级业务：

（一）公司与受评经济主体或者受评债务融资工具发行

人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所控制，或者由同一股东持股均达 5%

以上；

（二）受评经济主体或者受评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及其

实际控制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公司出资额或者股份达到 5%

以上；

（三）公司或者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受评

经济主体、受评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出资额或者股份达到 5%

以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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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公司或者公司实际控制人在开展评级业务之前六

个月内及开展业务期间买卖受评经济主体或者受评债务融

资工具发行人发行的证券等产品；

（五）公司为受评经济主体或者受评债务融资工具发行

人提供融资或担保；

（六）影响公司独立性的其他情形。

第四条信用评级从业人员在开展信用评级业务期间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回避：

（一）本人、直系亲属持有受评经济主体或者受评债务

融资工具发行人的出资额或股份达到 5%以上，或者是受评经

济主体或者受评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；

（二）本人、直系亲属担任受评经济主体或者受评债务

融资工具发行人的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；

（三）本人、直系亲属担任受评经济主体或者受评债务

融资工具发行人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、财务顾

问等证券服务机构的负责人或者项目签字人；

（四）本人、直系亲属持有受评债务融资工具或者受评

经济主体发行的证券金额超过 50 万元，或者与受评经济主

体、受评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发生累计超过 50 万元的交易；

（五）连续为同一受评经济主体或者受评债务融资工具

评级 4 年以上的，应进行轮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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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信用评级行业主管部门和业务管理部门认定的足

以影响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其他情形。

第五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、信用评级分析人员离职并受

聘于其曾参与评级的受评经济主体、受评债务融资工具发行

人、信用评级委托方或者主承销商的，公司应当检查其离职

前两年内参与的与其受聘机构有关的信用评级工作。对评级

结果确有影响的，公司应当及时披露检查结果以及对原信用

评级结果的调整情况。

第六条公司股东不得兼任评级总监。

第七条对于证券市场评级业务，公司应对项目组成员进

行利益冲突审查，项目组成员应签署利益冲突回避承诺书。

第八条对于证券市场评级业务，评审委员会主任应对所

有评审委员进行利益冲突审查，评审委员应签署利益冲突回

避承诺书。评审委员会委员不得担任本人作为项目组成员参

与的评级项目的评审委员。

第九条评级从业人员也应主动向公司报告因其个人关

系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。

第十条本制度由合规部门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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